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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航院〔2019〕198 号

关于印发《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

学生资助风险防控机制》的通知

学院各单位：

为规范我院学生资助工作，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实施，现将《四

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生资助风险防控机制》印发你们。请各二

级学院、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领会，抓好贯彻落实，按要求

开展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生资助风险防控机制

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

2019 年 12 月 31 日

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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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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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

学生资助风险防控机制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，规范资助管理流程，防

范化解学生资助工作中的各类风险隐患，确保资助资金安全、精

准、高效使用，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合法权益，结合学院

实际及上级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学生资助风险防控机制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构建全流程、全覆盖、可追溯的学生资助风险防控体系，实

现认定精准、管理规范、资金安全、监督到位，杜绝虚报冒领、

挤占挪用、优亲厚友、信息泄露等问题，确保资助政策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权责清晰、流程规范、精准防控、公开透明、协同联动、

从严问责，强化事前预防、事中管控、事后督查，形成闭环管理。

二、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

（一）成立资助风险防控领导小组

组长：学院执行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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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学院党委书记、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分管学生资助工

作副院长

成员：学生处、财务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各二级学院负

责人

职责：统筹部署资助风险防控工作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，协

调跨部门联动，督促整改落实。

（二）部门职责

1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：牵头组织认定评审、政策宣传、材料

审核、信息公示、档案管理、动态调整，开展日常风险排查。

2.财务处：负责资金预算、专账管理、规范发放、专款专用，

配合审计与督查。

3.二级学院：落实主体责任，负责班级初审、材料核验、政

策宣讲、异议处理、信息更新。

三、重点环节风险防控措施

（一）组织与制度防控

1.规范设立资助工作领导小组、评审领导小组、评审委员会，

明确分工与权限，实行职务不相容分离，财务、学籍、资助人员

分岗负责。

2.完善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等制度，做到有章可

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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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政策宣传与信息公开防控

1.多渠道宣传资助政策，覆盖入学季、毕业季、政策更新节

点，确保应知尽知、应助尽助。

2.规范公示内容，隐去隐私信息，公示期不少于规定时限，

公布监督电话与邮箱，及时处理异议。

3.建立舆情与应急处置机制，防范负面舆情扩散。

（三）申请与认定防控

1.严格执行“学生申请—班级初审—二级学院复核—学校审

定”流程，按时受理、不提前截止、不擅自压缩时限。

2.全面核验申请材料，必要时开展入户核查、部门信息比对，

杜绝虚假材料。

3.认定结果分档管理，完整留存评审记录、会议纪要、照片

等资料，评审组长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4.对转学、退学、休学学生动态调整，及时更新受助名单。

（四）资金发放与管理防控

1.资助资金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、截留、

抵扣学费或与成绩挂钩。

2.资助资金按须通过以社会保障卡为主的银行卡发放至学

生本人，不得发放现金或发放至校园一卡通，更不得用于冲抵学

费、住宿费等。学院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管、收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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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学生银行卡。防范金融诈骗和虚报冒领等事件发生。

4.每年开展资助资金专项自查，接受审计监督。

（五）信息与档案防控

1.学生受助情况规范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，确保

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更新。

2.按项目、年度建立学生资助档案，做到材料齐全、存放安

全、交接规范。

3.严格保护学生及家庭隐私，严禁泄露个人信息。

（六）投诉与问责防控

1.落实首问负责制，及时受理、登记、调查、回复投诉，明

确复查渠道。

2.对违规认定、虚报冒领、资金违规使用等行为，依规依纪

追责；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。

四、风险排查与整改机制

（一）常态化排查

二级学院每月自查；学校每学期专项督查、重点节点（评审、

发放、审计）开展重点核查。

（二）闭环整改

建立问题台账，明确责任、措施、时限，对共性问题完善制

度、堵塞漏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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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保障

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研究防控工作进展，协调解决

重大问题；各部门明确专人负责风险防控工作，确保责任层层落

实、工作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培训保障

开展政策、流程、风险防控培训与廉洁教育，提升资助工作

人员业务能力与纪律意识。

（三）监督保障

将资助风险防控纳入年度考核，强化督查问责，确保机制长

效运行。

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
